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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出台土地供应暂行办法 

 

早前，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前海管理局”）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土地管理改革创新要点（2013-2015 年）》（深前海

[2013]72 号）（以下简称“《要点》”），对前海的土地管理政策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要点。随后，

前海管理局在 2013 年 6 月 4 日发布了《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土地供应暂行办法》（深

前海[2013]83 号）（以下简称“《办法》”），对《要点》的原则性内容作出了更为具体、更为详细的规

定。 

1. 明确土地供应方式 

前海的土地供应方式包括招拍挂出让、行政划拨、协议出让、公告出让、作价出资或者入股、

土地租赁等方式。 

1) 招拍挂出让——优先选择 

招拍挂出让应被优先选择为土地供应方式，办公、商业、公寓、酒店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

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采取招拍挂等公开方式出让。 

招拍挂出让试行用地预申请制度。有用地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前海管理局提出用地预申

请，并承诺愿意支付的土地价格。《办法》亦规定前海管理局应提高单元规划和专项规划编制水平，

深化规划控制要求，实行有条件的“带设计方案”出让；创新产业用地用房管理创新，实行“带管

理方案”出让。 

2) 行政划拨、协议出让、公告出让——严格限制 

采取划拨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不适用

行政划拨和招拍挂出让方式供应的用地，经公示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可以协议方式出让。确需

行政划拨和协议出让的，前海管理局编制供地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对于产业带动性强、项目辐射面广、事关前海发展全局的特别重大高端项目用地，试行公告出

让。确需公告出让的，前海管理局编制出让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发布出让公告，公告期内无其他符

合条件的意向用地者的，办理用地出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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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土地租赁——稳妥实行 

根据《办法》的规定，可以将部分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前海管理局全资子公司。根

据市政府批准文件，前海管理局与其全资子公司签订土地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合同，合同中明确作价

出资或者入股的用地规模、规划指标、作价金额、双方权利义务、土地开发要求等。用地单位按规

定完善增资及公司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后，凭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初始

登记。 

前海深港合作区滨海休闲带和水廊道公园内的短期商业服务设施用地以及其他不适宜以出让方

式供地的项目，可以租赁土地。短期使用或用于修建临时建筑物的土地，可以实行租赁，租赁年限

为五至二十年。租赁年限届满的，不予续期，用地主体自行清场。土地租赁应以招拍挂方式公开确

定用地主体和租金。另外，前海管理局可将土地以协议方式租赁给其全资子公司。 

2. 区分自用和出售部分，对自用部分实行弹性年期制度 

自用的产业用地，可以分期出让、分段计收地价。首段出让年期可为二十年，后续分段年期为

十年，但具有重大影响和特殊意义的产业项目用地的自用部分，可按法定最高年限出让。 

自用的产业用地首段年期届满，符合前海深港合作区产业发展导向、土地出让合同履行到位、

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等条件的，可以在缴交市场地价后续期；未达到续期条件的，前海管理局给与适

当补偿后收回土地使用权，对用地和建筑物重新安排。投资强度大、发展前景好的项目，可以在首

期出让合同中约定自动续期。土地使用期限届满申请续期的，经评审符合前海产业政策的可以续期。 

出售部分，按该类建设用地最高年限出让。 

3. 严格控制炒地、囤地等投机行为 

前海深港合作区面积仅为约 15 平方公里，“寸金寸土”。为严控炒地、囤地等投机行为，《办法》

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1) 为自用部分的建筑面积设定下限，限制自用部分的转让，前海管理局对拟转让的物业有优

先回购权 

产业用地自用部分的建筑面积一般不得低于宗地总建筑面积的 50%。以企业招商引资和运营管理

为主的项目，自用比例可以适当降低。 

自用部分原则上十年内不得转让，持有年限从取得工程竣工备案或通过规划验收之日起计。自

用部分持有期限届满申请分割销售的，应一次性补足申请分割销售时的法定最高年期扣减使用年期

后的年期的市场地价。再次转让的，办公、公寓物业的持有年限原则上不少于五年，持有年限从取

得房地产转移登记证书之日起计。前述物业在持有年限内经前海管理局批准可以转让的，转让方应

将一定比例的增值收益上缴前海管理局。 

此外，前海管理局可以根据市场发展和产业需求情况，对前海深港合作区拟转让的物业，行使

优先回购权。前海管理局要加强监管，及时清退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或项目，其物业可由前海管理

局参照市场价格优先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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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按期动工可没收竞买保证金 

项目用地成交后一个月内，中标人或竞得人将 30%成交价款与竞买保证金的差额部分存入指定银

行账户接受前海管理局和市财政委共同监管，凭前海管理局核定的用地红线图及成交确认书或中标

通知书，按现行程序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规划、设计、施工报建等手续，经确定动工开发并按约定缴

交地价款纳入财政专户后，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成项目建设相关手

续并实质动工开发的，成交确认书或中标通知书作废，没收竞买保证金。根据《办法》，动工开发是

指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基坑开挖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础桩；

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一。 

3) 制止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土地使用权、租赁权 

《办法》规定，前海管理局应当与市场监督部门协调联动，有效制止以股权变动名义转让土地

使用权或租赁权的行为。 

4) 其他措施 

对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开发责任和义务，存在囤地、炒地、闲置等行为，前海管理局可按合同约

定以协商、仲裁、审裁或司法裁决等多种方式收回。 

4. 前海土地政策展望 

《办法》中规定的多项土地政策，与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相比，是较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不

过，《办法》中对一些概念如“公告出让”未作定义，对于公告出让的审批要点、“带设计方案”出

让、“带管理方案”出让等未作细致规定，部分在《要点》上提到的内容，如加快建立与国际惯例

和同行规则相衔接的市场服务体系，积极为境外企业和机构竞买土地提供更多便利，以及借鉴境外

先进土地审裁经验和制度，研究设立前海土地审裁机构等，暂时未在《办法》里得到体现。随着前

海深港合作区逐步发展，相信将有更多的土地政策按照实际情况陆续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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